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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乐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所见

《 〔大定〕晋阳志》佚文考

赵 樱 子

　 　 内容摘要:《永乐大典》“太原府”词条大量引录了现今已佚的明初方

志《太原志》,其中含有一批重要的城市史资料,但以往对其利用缺乏必

要的文本分析。 《太原志》所记明初太原城实况甚少而撮抄旧文甚多,书
中关于建置沿革、城市景观和地方古迹的记载中有大量不注出处的内容

实际抄自现今已佚的金代方志《〔大定〕晋阳志》,后者的成文时间约为大

定十一年至十四年(1171—1174)。 与之相关的《大典》引文中存在诸多

格式混乱和错简,说明《大典》编者所据《太原志》盖为未刊稿本,且所抄

《〔大定〕晋阳志》在流传中已经发生局部的文本变形。 利用《大典》引

《太原志》的太原城空间建置记载进行研究,须首先辨明有关文本的结

构、层次与信息对应的实际时间。
关键词:《永乐大典》 　 《太原志》 　 《〔大定〕晋阳志》 　 史料来源　

文本编纂

引言

《永乐大典》(以下简称“《大典》”)是明永乐年间官方修纂的一部大型

类书,其体例为“以韵统字,以字系事”,各“事”的条目内,又抄引各种相关

书籍作为词条内容。 其现存卷帙中,卷五一九九至五二〇五为“先”韵“原”
字下所系“太原府”词条;卷五一九九为本条目录与太原府境内的二十八幅

舆图,之后六卷为文字部分①,分列“建置沿革” “至到” “城池” “风俗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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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一九九至五二〇四全部为“太原府”词条内容,卷五二〇五绝大部分

亦为“太原府”,唯最后五叶为“镇原县” “平原县” “三原县” “原姓” 等其他隶属

“原”字的词条。 此七卷现藏日本东洋文库,本文研究依据中华书局 1986 年《永乐

大典》影印本,后文引用时仅随文注明卷数和页码。



势”“户口”“田赋”等共计二十门,其中所引最主要的一部典籍即明初所

编《太原志》①。 该志在明代中后期已经失传②,但《大典》引文保存了原

书的大部分内容。 《大典》的《太原志》引文内,又提及一部更早的太原方

志,即金代学者蔡珪于大定年间所撰《晋阳志》,《太原志》存文有十二处明

引该书,称之为“大定《晋阳志》”或“《晋阳志》”(下文统称“《晋阳志》”)。
李裕民曾对《太原志》进行过辑佚和研究,讨论其内容、体例、成书时

间等问题,并辑出其中明引的《晋阳志》佚文十条③。 目前还有其他几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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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学界对《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的成书时间有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两种不同意见,
支持洪武成书者如李裕民:《洪武〈太原志〉研究》,《城市改革理论研究》1985 年第

1 期,第 72 页;支持永乐成书者如马蓉等点校: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》,中华书局,
2004 年。 由于其成书年代尚存争议,且这一问题对本文所论没有直接影响,《太原

志》也并无同名的其他版本传世,故本文仅称之为“《太原志》”,不标成书年号。 关

于《太原志》的编纂情况,第三节还将讨论。

 

《大典》的编纂主要参考了文渊阁的明代官方藏书,反映正统年间藏书情况的《文

渊阁书目》提及的太原府相关方志名目有“《太原府志》五册”和“《太原府图志》
二册”“《太原府志》”“《阳曲县志》” (杨士奇等:《文渊阁书目》,冯惠民、李万健

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影印读画斋丛书刻本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 年,
卷十九,第 199 页;卷二十,第 211 页)几种,《大典》所引《太原志》可能与其中某

种是同书异名,或至少存在直接关系。 但反映万历年间官方藏书的《内阁藏书目

录》只见《〔嘉靖〕山西通志》《〔万历〕太原府阳曲县志》和《〔嘉靖〕太原县志》 (张

萱等:《内阁藏书目录》卷七,冯惠民、李万健等选编: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,影印

适园丛书刻本,第 575 页),而现存与太原府直接相关的各级方志较早者分别是

《〔成化〕山西通志》(李侃、胡谧纂修:《〔成化〕山西通志》,影印明成化二十一年

刻本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 174 册,齐鲁书社,1996 年)、《〔万历〕太原府

志》(关廷访纂修:《〔万历〕太原府志》,影印万历四十年刻本,《原国立北平图书

馆甲库善本丛书》第 337—338 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 年) 和《〔嘉靖〕 太原

县志》(高汝行纂修:《〔嘉靖〕太原县志》,影印嘉靖三十年刻本,《天一阁藏明代

方志选刊》,上海古籍书店,1963 年),前述《文渊阁书目》所见不晚于正统的几种

太原方志全部失传。 而且,现存《〔成化〕山西通志》 《〔万历〕太原府志》的卷首序

言都声称当时已见不到可供参考的本地旧志,欲览志乘唯有新修草创,同时其内容

均与《大典》所见《太原志》没有文本沿袭关系。 可见《太原志》最晚于成化之前在

山西本地失传,万历之前在中央失传。
李裕民:《洪武〈太原志〉研究》,《城市改革理论研究》1985 年第 1 期,第 66—72 页。
李裕民辑: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,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,1985 年,第 24—
28 页。 李裕民在书中概述《晋阳志》称“《永乐大典》、嘉靖《太原志》等引 (转下页)



辑录《大典》所引《太原志》的标点本,如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》和《太原府

志集全》①。
由于《太原志》包含一批关于宋金元太原城②空间、建置的详细信息,

该材料也为城市史和城市考古研究者所注意③,目前此类研究皆直接利

用前述《太原志》整理本。 但因现有整理本对《大典》体例和宋金元城市

形态的理解不足,在辑录取舍和标点上存在诸多问题。 同时,现有城市史

研究并未对《太原志》文本自身进行专门考察,缺失对材料反映的太原城

城市景观具体年代进行认定这一前置步骤,在解读和利用《太原志》时存

在基础性缺陷④。
笔者研究认为《太原志》在明引之外实际还有大量抄用《晋阳志》而

未标出处的内容,如书中关于宋金太原城空间建置信息的记录就属于这

一性质。 本文基于《大典》卷五一九九至五二〇五原文,以《太原志》中的

《晋阳志》佚文识别为切入点,对《太原志》文本的结构、层次及不同部分

形成时间差异等问题进行讨论,以期为正确利用《太原志》并充分发挥其

价值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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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接上页)十五条,大约明清之际亡佚”(第 28 页),今查李氏所言“嘉靖《太原志》”即

《〔嘉靖〕太原县志》,但实际是《太原县志》所收金代碑记《重修九龙庙记》提到了

《晋阳志》,并非《〔嘉靖〕太原县志》直接引用了《晋阳志》。

 

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:《太原府志集全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5 年。

 

如无特别说明,本文所称的“太原城”皆指宋金元太原城(旧址位于今太原市区),
北朝至唐五代太原城(旧址位于今太原市晋源区)则称为“晋阳城”。

 

如孟繁仁:《宋元时期的锦绣太原城》,《晋阳学刊》2001 年第 6 期,第 82—85 页;沈
旸、周小棣:《太原城的城市结构演变》,董卫主编: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. 01》,东
南大学出版社,2014 年,第 200—220 页;彭娟英:《宋代太原府城考》,《文物世界》
2016 年第 5 期,第 93—96 页;行鸣、傅婷婷:《太原城市形态回溯———从北宋到明

初》,《华中建筑》2016 年第 7 期,第 114—117 页;赵雅婧:《太原城的古今变迁》,北
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孙华指导),2020 年;李娜娜:《宋代太原城市形态研究》,《中

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21 年第 3 期,第 79—84 页。

 

《太原志》此类记载存在多时代信息的混杂,而现有研究常常粗率地将其默认为宋

代太原城的情况,或即使注意到了材料时间杂糅的现象、择出文中有明确时代表述

的地名地物,但由于材料利用率低,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

一、蔡珪仕宦履历与《晋阳志》内容时间断限①

为便于后文讨论,本节首先对《晋阳志》及其作者蔡珪的基本情况

进行说明。 据《金史》 本传,蔡珪“字正甫,中进士第,不求调。 久乃除

澄州军事判官,迁三河主簿。 丁父忧,起复翰林修撰,同知制诰。 在职

八年,改户部员外郎,兼太常丞” ;
 

后坐事得罪,笞四十,“久之,除河东

北路转运副使,复入为修撰,迁礼部郎中” ,后又除潍州刺史,未赴而因

病致仕,寻卒。 关于其著作,本传记曰“珪之文有《补正水经》 五篇,合
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宋、齐、北魏《志》作《南北史志》三十卷,《续金石遗

文跋尾》十卷,《晋阳志》十二卷,《文集》五十五卷。 《补正水经》 《晋阳

志》 《文集》今存,余皆亡” ②。 《晋阳志》 元末明初尚存,现已亡佚。 本

传外,今尚存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和《中州集》中的两种蔡珪小传,前
者简述其履历曰:“天德三年中进士第,调潞簿,召入馆,历应奉、修撰、
户外、太原副运、侍制、吏中,大定十五年出补淄刺,未赴,以疾解,寻
卒。” ③后者记云:“珪字正甫,大丞相松年之子……天德三年进士,擢第

后不赴选调……历澄州军事判官、三河簿……丁父忧,起复翰林修撰,
同知制诰,改户部员外郎,太常丞……大定十四年,由礼部郎中出守潍

州,道卒。 有《续欧阳文忠公集录金石遗文》六十卷、《古器类编》 三十

卷、《补南北史志书》 六十卷、《水经补亡》 四十篇、《 晋阳志》 十二卷、
《金石遗文跋尾》一十卷、《燕王墓辨》 一卷。” ④上述三种蔡珪传记,于
蔡珪生平履历上详略互见,偶有细处抵牾。 明清方志等较晚材料中偶

及蔡珪生平者来源及内容不出这些范围。
从以上信息及书名可知,《晋阳志》当与蔡珪赴太原任河东北路转运

副使的经历有直接关系,应主要取材于当时见闻。 因此《晋阳志》记述金

代太原城的时间断限应与蔡珪在太原为官的时间范围一致。 但前文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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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方志,《晋阳志》内容中涉及的时间范围可以很广,此处特指作者记述当代城市

情况的时限。

 

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一二五,中华书局,1975 年,第 2717—2718 页。

 

蔡松年撰,魏道明注: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卷二,国家图书馆藏金刻本(索书号:
04299),叶九。

 

元好问编,张静校注:《中州集校注》甲集第一《蔡太常珪》,中华书局,2018 年,第
170 页。



的三种传记资料均未记录蔡珪任河东北路转运副使的具体时间,所以还

需利用其他材料从侧面考察这一问题。
前揭传记中有言:“(珪)为文有家法,凡一时贵族寺观金石文字,咸

出其笔。”①蔡珪的确曾为众多寺院撰记,相关记文被方志提及、今存碑刻

拓片或见于著录者不少,另有一些其所撰墓文传世。 此类材料带有的重

要信息在于撰者所署结衔及相应时间。 现将笔者所见有关蔡珪历官情况

的列表 1 如下:
表 1　 碑刻题署所见部分蔡珪历官情况

篇名 时间信息 题署 记述对象地点

《大金中都马鞍山慧

聚寺第五代门嗣通妙

大师塔碑铭并序》②

大 定 五 年

(1165) 三月望

(立碑)

奉政大夫充翰林

修撰同知制诰

中都路大兴府涿州

清涼寺

十 方 万 佛 兴 化 院

《记》③
大定七年二月

望(撰)
太常丞 中都十方万佛兴化

院(中都城内)

竹林寺《记》④ 大定七年(撰) 太常丞 中都竹林寺(中都城

内)

《大金中都蓟州遵化

县五峰禅林寺记》⑤
大定八年春正

月(立碑)
朝散大夫太常丞兼

尚书户部员外郎

中都路大兴府蓟州

遵化县禅林寺

《大金故东上閤门使

时公墓志铭》⑥
大定九年十二

月(死者葬)
朝 散 大 夫 前 太

常丞

中都路大兴府涿州新

城县板置原(葬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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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松年撰,魏道明注: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卷二,叶九。

 

该碑末所署时间(大定五年三月望日)为立碑时间,撰文当在更早。 碑文中称“(大
定)三年春正月……二十八日,既夕,(师)澡身洁衣而逝世,寿六十二……是年四

月十三日,树塔葬于涿州之东清凉院……既葬,远等……以文耒告珪,珪既叙其事,
以五字偈为之铭”(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,典藏号:A16309),则撰文时间上限为

大定三年。
孛兰肸等撰,赵万里校辑:《元一统志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66 年,第 37 页。 按,书中

未详该记文自题篇名,故列表中仅以《记》称之,下同。
孛兰肸等撰,赵万里校辑:《元一统志》卷一,第 33 页。
何崧泰修,史朴纂:《〔光绪〕遵化通志》卷四七,光绪十二年(1886)刻本,叶四至五。

 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 46 册,中州古籍

出版社,1989 年,第 98 页。 按,墓主时昌国葬于大定九年十二月十五日,墓铭曰“其
葬也,珙等来请铭”,则撰文当在稍后,乃至次年。



续表

篇名 时间信息 题署 记述对象地点

广济院《记》① 大定 九 年 ( 记

事内容)
中顺大夫翰林修

撰同知制诰

中都广济院(中都城

内)

中都大觉寺《记》② 大定十年四月

(撰)
行太常丞骑都尉 中都大觉寺(中都城

内)

《大金易州玉溪善兴

禅寺记》③
大定十四年冬

至日(撰)
中顺大夫尚书礼

部郎中

中都路大兴府易州

善兴寺

《□□□□□□禅寺文

慧禅师寿公塔铭》④
大 定 十 六 年

(立碑)
中宪大夫前潍州

刺史

河北西路定州曲阳

县大觉院

　 　 此前已对蔡珪历宦具体时间有所考察的是《金代文学家年谱》 (以下

简称“《年谱》”),该著认为蔡珪于大定八年出任河东北路转运副使,大定

九年初在河东、本年内复召还为翰林修撰⑤。 然笔者对前贤所论有所异

议,现试申管见。 《年谱》判断蔡珪出任河东北路的时间主要有两方面的

依据:一是《续夷坚志》引蔡珪《古器类伦》,称其中记述二鼎,一在“太原

三交西南”,系“大定九年,汾水坏东岸古墓”所出,认为此时蔡珪在河东

任上故而亲见;二是据《〔永乐〕顺天府志》所记“广济院……金大定九年,
主僧善超建禅寮二十五间,中顺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蔡珪为之记”⑥,
对照本传载蔡珪履历,认为大定九年蔡珪已复为翰林修撰。 加之如表 1
所显示,有材料反映大定七年蔡珪尚在任太常丞⑦,故有此判断。 但上述

两种依据其实均值得商榷。 首先,即便蔡珪可能因任官太原而亲见出土

古鼎,也未必在汾水坏古墓时即在当地,有关情况完全可能事后得知。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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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 

孛兰肸等撰,赵万里校辑:《元一统志》卷一,第 37 页。
孛兰肸等撰,赵万里校辑:《元一统志》卷一,第 26 页。
蔡珪:《大金易州玉溪善兴禅寺记》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(典藏号:A16551)。
蔡珪:《□□□□□□禅寺文慧禅师寿公塔铭》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(典藏号:
A16593)。

 

王庆生:《金代文学家年谱》,凤凰出版社,2005 年,第 77—78 页。

 

按,这一内容实际出自《元一统志》。 《年谱》以其出自《〔永乐〕顺天府志》,系参考现

存辑本,但辑本实为整体抄录《大典》顺天府条、包含了《顺天府志》《元一统志》等多

种文献的引文。 《永乐大典·顺天府》清代以来的传抄、整理情况及文本有关争议始

末,详参刘未:《鸡冠壶:历史考古札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 年,第 327—333 页。
《年谱》也将这两条材料标为出自《〔永乐〕顺天府志》,情况同上注。



于蔡珪为广济院禅寮作记一事,大定九年系新建禅寮的时间,只能说明撰

文不早于大定九年,而非一定是当年。 另,《年谱》虽注意到大定九年末

蔡珪撰有时昌国墓志铭,但所据为简略的碑目著录,未见其原貌,而实际

上由拓片可知该墓铭第二行下题为“朝散大夫前太常丞蔡珪” (见表 1),
若此时蔡珪已历河东北路转运副使、复为翰林修撰,如此署名无疑不合

理;加上大定十年蔡珪还留有“行太常丞骑都尉①”的题署(见表 1),也与

诸传所载其自河东回京后的历官情况不相符。
与上下栏对照,表 1 中广济院《记》所署“中顺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

诰”确实可能对应蔡珪历任太原后“复为修撰”之时,但倘系在大定九年,
则与前后情况及诸传所记存在矛盾。 更合理的情况是,蔡珪去太原任职

的实际时间可能更晚,或更接近“中顺大夫尚书礼部郎中”对应的大定十

四年。 若此,则表 1 所见历官情况与现存传记材料方能和洽,蔡珪十余年

间所带文散官的次第(奉政大夫—朝散大夫—中顺大夫—中宪大夫)②也

比较通顺合理。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蔡珪任河东北路转运副使的时间应不超出大定

十年至大定十四年的范围。 进而,《晋阳志》记载当地风物所对应的时间

也不晚于大定十四年。 即便《晋阳志》也有可能在作者离开山西后整理

编辑而成,其文本反映的仍然是当初的地物情况。

二、《太原志》引文所见《晋阳志》

《大典》“太原府”词条的第一个门类是“建置沿革”,其下《太原志》
引文在第一大节中就提到了《晋阳志》。 为方便说明,现节录原文如下:

《太原志》:太原府。 在颛顼时为台骀所居之地……隋开皇二年

正月,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……炀帝……因避暑汾阳宫。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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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 

骑都尉为从五品勋级,恰与时间相近的时昌国墓志中蔡珪所署朝散大夫(从五品文

散官)相对应。 关于金代散官和勋、爵、食邑的品级对应关系,详参李鸣飞:《金元散

官制度研究》,兰州大学出版社,2014 年。

 

金代文散官制度在世宗大定十四年有过改革,以之为界,金代前期与中后期的散官

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,《金史·百官志》所记文官九品四十二阶反映的是金代中后

期的制度。 大定十四年改制前的金代前期文散官品阶体系,详参李鸣飞:《金代前

期散官制度———以〈三朝北盟会编〉中的〈揽辔录〉为线索》,《汉学研究》2011 年第

4 期,第 133—166 页;李鸣飞:《金代前期散官表的发现及对金史研究的意义》,《史

林》2015 年第 1 期,第 46—51 页。



今管州之北。 既还,乃以唐公为太原留守……周太祖入立,(刘)崇乃

据之,僭号称汉……太宗太平兴国四年,(刘)继元始以城降,恶其负

固后服,隳而废之,降为并州、军事……仁宗嘉祐四年赦文:“并州素

称都会,曩惩伪迹,降齿小邦,与俗为新,历年斯久,宜还府号,以慰民

心。”乃复为太原府、河东节度使。 熙宁三年,废平晋县,后复置焉。
已上并用《寰宇记》及《图经》旧文,取历代史志参定增损成之。 忻州、平定军及诸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
县总叙篇皆仿此。􀪍􀪍􀪍􀪍􀪍􀪍 金朝天会四年,府仍旧名;六年,厘两河为四路,以河

东北路兵马都总管治太原。 自平定而西、灵石而北,西距大河、北至

雁门,一十二州、军皆属焉。 其统有振武、汾阳、镇西等军节度使。 太

原领忻州、平定军,汾州领石州,代州领宁化军、火山军,岚州领宪州、岢岚军、保德

军。 其职太原尹兼而领之,仍兼河东节度。 又罢大通监,以交城来

属。 凡领县十,以忻州、平定军为府之支郡。 已上并见《职员格》。 皇统

中,又以鄜延路晋宁军隶汾阳节度,则总府之所统,西逾河外矣。 已

上出金大定《晋阳志》。 元初为太原路,大德间改为冀宁路,直隶中书省,
统县三十六。 国朝复为太原府……(第 2246—2248 页)

该段《太原志》引文叙太原从上古至明代当代的建置沿革,原文长达三千

余字,此处择要节录之。 上引文中有小字夹注曰“已上出金大定《晋阳

志》”,这一书名本身明确,问题在于“已上”所指范围为何。 李裕民从《太

原志》中辑《晋阳志》时仅选取了“金朝天会四年……西逾河外矣”这段关

于金代行政区划的内容①,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不够准确。
引文中另一处小字夹注十分关键,即加波浪线的“已上并用《寰宇

记》及《图经》旧文,取历代史志参定增损成之。 忻州、平定军及诸县总叙

篇皆仿此”。 《太原志》本段小字注前所述为太原自上古至宋代的政区沿

革,通读全文,可知从开头“在颛顼时为台骀所居之地”至此的所有文字

连续一体,层次、结构上不见可进一步分割的迹象,也符合“ 用《 寰宇

记》……参定增损成之”的描述,当全部属于该句“已上”所指之范围。 而

“忻州、平定军及诸县总叙篇皆仿此”,意指前文是太原府“总叙”,且在该

语境下,忻州、平定军之叙述结构和行政级别并列、仅次于太原府而与其

他“诸县”有别,这一情况恰与下文“金朝天会四年,府仍旧名……凡领县

十,以忻州、平定军为府之支郡”相合,是金代太原建置的特征。 引文中

“炀帝……因避暑汾阳宫”句后有小注云“在今管州之北”,“管州”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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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裕民辑: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,第 24 页。



地名也与金代建置相合①。 而且,平定军于大定二十二年(1182)升为平

定州②,故文中所述在此之前。 可以看出,“已上……忻州、平定军及诸县

总叙篇皆仿此”是一处承上启下的过渡,其前文铺陈自上古至宋的前代

沿革,之后则进入对本朝的叙述,而在此语境下的“本朝” 是金代,正与

“金大定《晋阳志》” 相符。 值得一提的是,自引文末尾“国朝复为太原

府……”开始是后文对《太原志》中之“当代”即明代行政建置的叙述,恰
可与上一个时间节点下的“金朝③天会四年,府仍旧名”彼此呼应,集中反

映方志中不同时期同类文本沿袭和层累的特征。
综上所述,这一长段《太原志》引文中,从开头“太原府。 在颛顼时为

台骀所居之地”到“则总府之所统,西逾河外矣”,应全部属于“已上出金

大定《晋阳志》”之所谓“已上”。 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:第一,《晋阳志》
是一部太原府志,所记范围包括金世宗大定中期太原府所辖诸州县;第
二,《太原志》完整抄录了《晋阳志》中长达三千余字的这样一段内容,则
明初编纂《太原志》时应该能够直接见到《晋阳志》传本,《太原志》引用

该书的内容应确实来自原书,而非间接来自别处零散流传的片段。

三、《太原志》载宋金元太原城空间建置信息与《晋阳志》的关系

《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中有一批关于宋金元太原城之空间布局、城内建

置的详细记载,此类内容分布在“城池” “古迹” “寺观” “祠庙” “宫室”等

多个门类下,且明显存在多个时代信息的杂糅。 要正确利用这些材料,必
须从文本出发,分解其表象背后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各自来源与形成时间。

《大典》卷五二〇一《太原府三·城池》载:
城池。 本府。 《太原志》:今府城,宋太平兴国七年,以所徙榆次

地非要会,复徙阳曲县之唐明村,今府治是也。 　 罗城周一十里二百

七十步,宋太平兴国七年筑。 四门:东曰朝曦,南曰开远,西曰金肃,
北曰怀德。 　 南关城,宋淳化三年筑,东西接府城之两隅,以处屯兵。
今诸营并废。 东关、北关城,亦淳化中所筑。 　 子城周五里一百五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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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天德三年(1151)改原宪州为管州(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二六《地理志·河东北路》,
第 634 页)。

 

周振鹤主编,余蔚著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·辽金卷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 年,第
761 页。

 

笔者认为此处“金朝”原貌应为“国朝”,下节将具体讨论这一问题。



步,宋太平兴国七年筑。 四门:南门有河东军额,因唐旧也,鼓角漏刻

在焉。 民间谓之鼓角楼。 余三门,相承以子东、子西、子北目之。 / / 旧
城周围一十里二百七十步,见设四门,东曰朝曦,西曰保德,南曰太

平,北曰怀仁。 洪武八年七月辰,量作二十里。 于城东北筑晋王宫

城。 在府东北隅澄清坊市中。 (第 2260 页)

一般而言,方志“城池”门所述城墙、城门等信息应主要是修撰时的

实况,但此处并非如此。 现有文献所反映的明代太原城之面貌及扩建情

况都是基本一致且明确的:洪武九年永平侯谢成扩建城之北、东、南三面,
扩建后设有八座城门①,且太原城在明代自始至终都只有一重(不计晋王

府城),从未有罗城加子城的两重城结构,也不见旧子城废弃②的事件。
上段引文中所记“罗城” “子城” “东关、北关城”的面貌并未延续至元末

明初。 实际上,上引文以“ / / ”为界,之前一段是一个整体,之后一段则与

之时间层次不同———后者既言“旧城”、复述城墙周长,而所述四门之名

又与前不同,显与前者属不同来源、不同时代,且仅称一个“旧城”,应处

于只有一重城(子城已无),而尚未扩建、城门未增至八个的时间;前一部

分虽言“今府城”“今府治”,语气是记述实况而非追述,但所处之“今”是

一个罗城与子城俱在的时间。 直言之,上引文的这两部分,后者应属于明

初的《太原志》,前者则直接抄自某种不晚于元代的文献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四《太原府六·古迹》载:

《太原志》:……察院。
 

　 廉访司,在府东北隅澄清坊。 　 平准库。
酒课税务司,在府西南隅阜通坊。 　 惠民药局。 　 光远驿,在府南正〔门〕

正街东第七坊,宋太平驿,后改今额。 　 支度判官厅,在府南门正街北第二观德

坊③,本居民私第,金朝改置。 　 牢城军,在府南门正街北第三富民坊④,本宋比

较酒务,金朝天会中改置。 同知转运使事衙、转运副使衙,在府南门正街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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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〔万历〕太原府志》记曰:“太原府城。 宋太平兴国七年筑,偏于西南;国朝洪武

九年,永平侯谢成因旧城展筑东、南、北三面,周围二十四里,高三丈五尺,外包以

砖,池深三丈。 门八。”(关廷访纂修:《〔万历〕太原府志》卷五,叶一)此外各种山西

方志所记城池信息都与此一致,唯各城门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变更。

 

从现有材料来看,太原城子城隳废的时间最可能是元初。

 

此处文字应有错漏,从该段空间叙述逻辑看,南门正街不应有“北第二”的表述。 从

原文其他信息可知,观德坊实为南门正街东第二广化坊内街北西起第二坊,详见下

文。

 

富民坊实际为南门正街东第二广化坊内街北西起第三坊,详见下文。



第七皇华坊,并宋提举常平司治所,金朝改置同知转运使衙,后分置副使衙……武

卫第一指挥,在府南门正街东第八澄清坊,本宋屯驻军营,金朝改为宣武军营,大

定十一年又改今名。 衙门内正北仪门,门北设厅,有宋庆历七年张伯玉撰《并

州大厅记》、政和元年赵点检《修厅记》,又有庆历中郑戬《守臣题名记》及金朝《都

总管题名记》。 　 厅北中门,门北使厅……设厅东使宅门,门南镇峰堂,
宅门相直西向竭节堂,堂两颊进思、退思二阁,本在东北宣抚副使衙,金朝

移建……使厅西都厅,次西南孔目院。
 

　 东门正街街北天王堂……次

西武卫第二指挥使,本宋屯驻军营,天会中改宣武营,又改武卫。 西门正街

街南阳曲丞厅。 次东阳曲尉厅。 次东阳曲主簿厅,并金朝置。 街北阳

曲县,宋治所在西郭,天会中徙于此……子城南门中街,街东大备仓,宋旧

仓也,金朝改名,大定中斥广其东三之一……子城　 北门街,天王堂,在北门

上,府衙东北门门外之西①。 府衙 　 东门在门内之西南,直宣诏厅后。②

(第 2294—2295 页)

单从内容看,这段引文是方志中常见的对当代本地官署名目、位置的叙

述,但这段文字处在《太原志》的“古迹”门而非“官署”门下,可见这应是

编者将某些前代旧志中的官署信息直接成段抄入明初的《太原志》,故归

入“古迹”。 上段引文也可分为两个部分:“惠民药局”之前属于一个系

统,特征是以“府某隅某坊”定位;之后属于另一个系统,特征是以“府某

正街第几某坊”定位。 两种表述的系统性差异在《太原志》述及太原城内

空间的文段中普遍存在,实际指向的应是两个时代不同的文献来源,此处

先讨论以“府某正街第几某坊”为定位特征者。 具有此定位特征的文字

还有一个统一的特征,即称金代为“金朝”,而以单字国号称宋等其他朝

代。 笔者认为“金朝”的原初面貌应是“国朝”,“金朝”是原文献单行本

入元后再流传时所改③,明初《太原志》编者则全盘机械抄书。 “大定十

一年又改今名”“天会中徙于此”等语句也透露出一种叙述本朝的语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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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北门门外之西”,《大典》原作大字且前有空格。 按此处语义,应与“府衙”连续

且作小字。
《大典》原文有圈点,代表圈点者对句读的理解。 本文标点则为笔者的意见,与《大

典》圈点不尽相同。

 

虽然理论上也有可能是《太原志》编者所改,但若是如此,《太原志》编者更有可能

直接改为“金”,而不大可能全部写作“金朝”,故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元代流传时尊

重原貌仅改一字(且可以确定该书在元代是以抄本形态流传的,说详第四节),《太

原志》编者机械抄书所致。



由此可见,这段文字应抄自某种金代方志类文献,在原书中是对当代地方

官署的记述,说明的是各个衙署的位置、其用地在前代(宋)的前身,以及

本朝(金)的建置调整与空间改造。 《金史·百官志》述地方职官多有不

备,如仅列举都转运司机构设置,而未及诸路转运司,武卫军等其他一些

机构也有类似情况(《金史》仅载都城所辖武卫军都指挥使司)。 《太原

志》保存的这批金代文本提供了当时太原城内的官署设置实况①,反映了

这一级别下相关机构的下属职官组合,可略补《金史》之阙。
除了以上内容层面的问题,该段中还有一处错行。 引文中划线部分

从“衙门内正北仪门”到“次西南孔目院”的一段显然描述的是宋金时期

子城内府衙内部的布局构成,但其前、后文所述为罗城内南门正街和东门

正街的有关建置,“衙门内正北仪门……次西南孔目院”一段子城府衙内

部结构显为窜入。 其原始位置应在上段引文末尾,整段的叙述逻辑应为

先罗城主要街道及沿街建置,再子城主要街道和子城内府衙院落,如此,
空间层层向内,方可通顺。 这一情况反映出原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

文本变形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一《太原府三·坊乡》载:

本府。 《太原志》:宋坊名:【南门正街东第一朝真坊,以南为上②;
  

西第一法相坊,以南为上,
  

东第一坊北、正街东;
  

西第二立信坊;
  

东第􀪍􀪍
二广化坊􀪍􀪍􀪍􀪍,

􀪍
坊内又分四小坊,三在街北,葆真坊在街西〔南〕③,北第一袭庆坊,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

以西为上,北第二观德坊,北第三富民坊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
④;西第三阜通坊;

  

东第三懋

迁坊;
  

西第四宣化坊,即西门正街;
  

东第四乐民坊;
  

东第五安业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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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这批材料来自《晋阳志》,具体时间是金大定中期,说详第三节。

 

“以南为上”指罗列南北向街道沿街各坊时,按照先南后北的顺序叙述。 下文“以

西为上”“以东为上”等同理。

 

结合上下文空间逻辑,葆真坊“在街西”之“西”应为“南”之误。

 

引文中标“【 】”的一段是对南门正街沿街两侧各坊从南到北的罗列,表述格式为

“东第几”“西第几”,可见划波浪线的一段中“北第一袭庆坊”等三坊不应在南北向

的南门正街之两侧,而应当对应于“(南门正街)东第二广化坊”中“坊内又分四小

坊,三在街北,葆真坊在街西〔南〕”之“三在街北”;由此,广化坊对应的东西向街道

之南有葆真坊,街北自西向东为袭庆、观德、富民三坊。 从这一逻辑来看,葆真、袭
庆、观德、富民四坊属于同级并列关系,在文本中本应格式统一(如皆为大字正文或

小字夹注),而《大典》的抄录使其格式产生了混乱(也可能《太原志》或所据材料的

传抄本已格式错乱),对理解造成干扰。



东第六将相坊,即东门正街,西直子城;
  

东第七皇华坊,
  

东第七坊北、
正街东;

  

东第八澄清坊①,坊内街北又分云屯坊;西第五慈云坊,西转而北

即北门正街。】(东门正街)②南第一迎福坊,以东为上;东门正街
  

北第一

寿宁坊;
  

南第二金相坊;
  

北第二聚货坊,
  

次西宰相坊门③。
  

西门正

街,
  

南第一惠远坊,以西为上,旧名旌忠坊,内有狄青祠,今废;南第二用礼

坊。 　
 

元坊名:
  

东南隅:
  

朝真坊,即太子寺街;
  

遇仙坊,在朝真坊东;广
化坊,在大寺街;袭庆坊,在广化坊东;观德坊,在广化坊东;甘泉坊,在广化

寺东,即甘泉巷;懋迁坊,街东与草堂相直;兴贤坊。 西南隅:
  

立信坊,即小

巷街;阜通坊,即大巷街;画锦坊;
  

用礼坊;
  

惠远坊,与宣化坊相直;宣化

坊,即西门正街④。
  

西北隅:
  

德风坊;
  

时雨坊,与德风坊相直;慈云坊;
  

拱

辰坊,在北门正街;三桂坊。
 

东北隅:
  

将相坊;
  

金相坊;
  

迎福坊,在金相坊

东;寿宁坊,在金相街东;聚货坊,与金相坊相直;皇华坊,即小柳巷;澄清

坊,即大柳巷。 (第 2260 页)

《太原志》本段引文所述城内主干街道、各坊布局反映了明以前太原城空

间的整体情况,对了解宋金元太原城非常关键。 但《大典》录文存在多处

脱讹字句、大小字倒错等问题,而其叙述的逻辑顺序,以及对所谓“坊”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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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 

“宋坊名”一段中,南门正街东、西侧各自南起第一到第四坊都是依次交替出现的,
而从“东第四乐民坊”到“东第八澄清坊”之间却是连续的南门正街东侧街坊,这说

明此区间内南门正街西侧没有东西向街道,因此该区域内南门正街西侧应是子城,
这也可与“(南门正街)东第六将相坊,即东门正街,西直子城”(意为东门正街西端

正对子城)相互呼应。

 

此处原脱“东门正街”四字,笔者据文段整体逻辑补之。

 

“宰相坊门”应即前文提及
 

“(南门正街) 东第六将相坊” 之坊门;而此坊门处于

“(东门正街)北第二聚货坊”之“次西”,综合这些表述,梳理其逻辑关系和相对位

置,可知前文“将相坊,即东门正街”应理解为“将相坊就是东门正街”,是南门正街

东侧自南向北的第六个坊(街),而将相坊坊门位于东门正街与南门正街相交处的

街口,在东西向的东门正街(将相坊) 北侧由东向西数第二坊即聚货坊的西侧。
“(南门正街)西第四宣化坊,即西门正街”同理,也应理解为“宣化坊也就是西门正

街”。

 

“元坊名”一段中,宣化坊仍被标注为“即西门正街”,则其名称、位置在元代仍相沿

未改,同时可以佐证同一段中多处“即某街 / 巷”的小字夹注也应指“(某坊)也就是

某街”。



态的理解①,都直接影响对这段文字的解读,本文限于篇幅,仅随引文出

注解释,不过多展开。 下面主要关注其文本的组成与时间问题。 引文中

“宋坊名”和“元坊名”显然各成体系,其对各坊的位置描述正是“某门正

街第几”和“(府)某隅”,恰与前文提及的“古迹”门所见两种定位方式的

特征对应———实际上这种系统性的差异在《太原志》叙述城内地点的文

本中普遍存在。 换言之,其中以“某门正街第几某坊”定位者与“宋坊名”
文段同源,以“府某隅某坊”定位者则与“元坊名”文段同源。 城内分四隅

确是元代城市区划管理的特征,故可确定该部分内容来自某种元代文

献②。 但是,所谓“宋坊名”实际并非宋代坊名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三《太原府五·寺观》载:

本府。 《太原志》:……延庆观。 在府南门正街街南葆真坊内,
宋河东第三将衙在焉,故以莅武名坊,后废,其地为中靖大夫白昌国

兄弟所请,因建道院以居女冠,金朝大定三年赐今额,坊名府从而改。
(第 2286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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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段“宋坊名”引文中,描述城中道路(本段实际是罗城内、子城外道路)的基本程

序,是以城内三条主干大街即南门正街、东门正街、西门正街为线索,按照从各大城

门由外至内的顺序罗列沿街各“坊”,并且应是以一定路线行走于太原城主干街道

上时的沿途所见,而并非类似观阅地图的鸟瞰视角。 在不存在坊墙的时代,坊与坊

的范围界限(倘若的确存在某种区块式的城市区划单位)不能一望便知,叙述者要

在沿途识别出各“坊”,应能够看到相应标志物。 概言之,这段引文中的“坊”应是

一种以街道为核心的概念,这一语境下,基于对路口标识物的视觉认知,街道本身、
街口牌坊类建筑(也称为某坊门)、街道两侧的更大范围都可以指称为某坊。 将

“宋坊名”一段中的“坊”都基于街道理解,则可对其空间关系通读无碍,并且能够

明了:该段表述中“某门正街第几某坊”指向的是主干街道两侧与之垂直的次级街

道,而“坊内又分某坊”则是次级街道内与之垂直的小街道。 需要强调的是,前述判

断只针对宋金太原城及这段文本自身叙述语境,不代表行政管理层面的城市区划

单位,也并非对同时期“坊”概念及性质的唯一理解。 关于宋金时期“坊”、坊门与

街巷名实关系的讨论,详参成一农:《走出坊市制研究的误区》,《唐研究》第 12 卷,
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 年,第 305—318 页;包伟民:《宋代城市研究》,中华书局,
2014 年;刘未:《辽金燕京城研究史———城市考古方法论的思考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

刊》2016 年第 2 期,第 77—97 页。 包伟民:《说“坊”———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

志书的“书写”》,《文史哲》2018 年第 1 期,第 28—46 页;
其中有些小字夹注,如“即太子寺街”“即小巷街”等更可能是明初《太原志》编者所

加。 因与本文主题无关,不再展开讨论。


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四《太原府六·古迹》:
本府。 《太原志》:……东门。 在府南门工〔正〕街东第六将相坊。 旧名

通利坊,以今西京留守滕国完颜公彀大定中入政府改名。 (第 2294 页)

以上两处引文提及的“葆真坊”和“将相坊”之名与前段引文中“宋坊名”
所列名称相合,但本处引文明确反映出,二坊以往分别名为“莅武坊”和

“通利坊”,至金大定年间才改名为“葆真坊”和“将相坊”。 可见所谓“宋

坊名”列举的太原城坊名组合是金代才出现的,实际应是金代坊名(至于

为何被误题为“宋坊名”,暂存疑)。
综上所述,《大典》的《太原志》引文中存在大量以一定空间顺序描述

太原城内建置、本身自成一体的文段,是直接抄自某些明以前的文献,且
存在两个特征鲜明的系统、指向两个来源———其一与“元坊名”同源,以
“府某隅某坊”描述城内空间定位,应抄自某种元代文献,且局部有《太原

志》编者新增夹注,存在一定与明初城市建置、地名的衔接与过渡;其二

与“宋坊名”同源,特征是以“某门正街第几某坊”定位、以“金朝”称金而

以单字国号称其他朝代、提及大量金代人事物并以本朝口吻叙述,系抄自

某种金代文献。 通观《太原志》引文,这两种来源又以后者为主。 进一步

地,笔者认为这一金代文献正是《晋阳志》。
引文中提及“今西京留守滕国完颜公彀”①,此人应是金大定间曾任

西京留守的完颜彀英。 完颜彀英在宋金争夺太原的战争中颇有功绩,历
任河东路都统、太原尹、河东北路兵马都总管、山西路统军使等太原相关

武职,后于大定二年入拜平章政事②,所以引文中说因“完颜公彀(英)大

定中入政府”,太原府将其旧宅所在坊改名“将相坊”,盖取“出将入相”之

意。 完颜彀英任西京留守的具体时间,《金史》无明确记载,据考证大约

是在大定十一年至大定十二年(1171—1172)③,所以该句既言“今西京留

守”,则其时间立场应在其期间。 同时,《太原志》所见此类同源文段中提

及的年份下限也是大定十一年、文本形成在大定十一年以后。 这类文本

既与前段所识别的“建置沿革”门下大段《晋阳志》佚文时间完全相合(第

一节已述,《晋阳志》文本形成时间即蔡珪任河东北路转运副使期间,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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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 

原文如此,“彀”下应脱一“英”字。

 

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七二,第 1659—1663 页。

 

张冰:《金代诸京留守研究》,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杨军指导),2018 年,第 162
页。



晚于大定十四年)、性质相若(都出自方志类文献)、内容密切相关,有理

由认为其同出一源、本为一体,都是《太原志》 编者自《晋阳志》 抄来①。
因此,《太原志》所载太原城空间建置信息的真正主体其实是金代的城市

面貌,更具体地,是大定十一年至十四年间的情况。
基于前文论证,上述文本的内在构成反映出:明初编纂《太原志》时,

除了记录最基本的官方建置(官署、晋王宫)外,几乎没有对当代城市风

物进行访查和实录,反而是在城池(坊乡)、寺观等类目下直接大量机械

抄录金代旧志《晋阳志》和某些元代文献,这种“厚古薄今”、极度不平衡

的结构在明清方志中是不寻常的。 同时,《太原志》在撮抄旧志时不加整

饬,局部还存在严重混乱,如前文举出的“古迹”门下一处错行。 即便是

其所参考的文献本身可能已在传抄中有所错乱,《太原志》编者显然也是

机械抄书而不审其误,其手法透露出一种草率、仓促。 再结合《太原志》
主体形成于洪武年间、同时又含有少量永乐年间的信息②,以及至迟在明

代中期已经失传等情况,或可进一步推测,其编纂与明初中央征集方志的

命令有关③:《太原志》或许是太原府在洪武、永乐朝中央征集方志时,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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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 

需补充说明一个情况:本文判断为来自《晋阳志》的文本中,有两处以第三人称提及

蔡珪:“开化院通微大德宗舜者……转运副使蔡珪铭其塔,立石寺中。” (《永乐大

典》卷五二〇三,第 2284 页)“资圣禅院……金朝贞元中,天竺三藏万殊室利与院之

主首通玄大德善宝复于西南隅建之……转运副使蔡珪为之记。”(《永乐大典》卷五

二〇三,第 2286 页)这一情况虽值得注意,但不足以与其来自《晋阳志》构成矛盾,
因为《晋阳志》虽是蔡珪个人著作,但为保持方志体例下措辞、格式规范统一,完全

可能以第三人称表述作者本人。

 

《大典》卷五二〇〇的《太原志》引文中,所叙各州县在本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调整

时提及年份的下限是洪武九年,未及其后的建置调整,如洪武六年革河曲县、十四

年复置,而《太原志》列举本朝太原府所统州县中无河曲县(第 2248 页),可见当时

河曲尚未复县;卷五二〇〇、五二〇一两次引《太原志》述及晋王府建设时提到的年

份下限也是洪武九年,且未提及洪武九年的扩城(第 2248、2260 页)。 卷五二〇一

“户口”门下所载数据截至洪武十一年(第 2264—2265 页);同卷“田赋”门则在洪

武十一年后还有永乐元年数据(第 2265—2269 页)。 这应是《太原志》主体文本形

成之后对重要信息(户口、赋税)的少量更新。

 

明初曾多次命令地方上呈方志舆图,如洪武六年四月“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以

进。 上以天下既平,薄海内外幅员方数万里,欲观其山川、形势、关徼、阨塞,及州县

道里远近、土物所产,遂命各行省每于闰年绘图以献” 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一,“中

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 年,第 1462 页)。



行政命令下仓促所编,而这种命令不止一次,所以又有后续的少量更新。
同时,由于目的导向明确或时间仓促,《太原志》须首先保证进呈中央,而
本地可能反而未及誊副,或仅存不成形的草稿,后续整理保管不善,导致

其不久就在本地失传,最终只借《大典》将这份资料保存下来。 由于目前

缺乏太原本地与此相关的直接材料,以上推测暂时无法确证,但也许可以

为《太原志》文本面貌及其快速失传的原因提供一种解释。

四、《太原志》其他部分的《晋阳志》佚文

前两节讨论了《太原志》在建置沿革和城市风物两类内容下对《晋阳

志》的大段抄录,而《太原志》抄引《晋阳志》的部分还不止于此。
首先,除了前述“建置沿革”门大段引文,《太原志》还有其他直接提

及《晋阳志》书名之处,这也是《晋阳志》佚文最先为人所注意的部分,《山

西古方志辑佚》已对这类内容做过辑录,如《大典·太原府》 “坑冶”门下

引《太原志》曰:“铁,《晋阳志》云在县东北皇陵上庄,今无。” (卷五二〇

一,第 2270 页)这类内容共计 11 条,散见于《太原志》各处,大致包括政

区沿革、古地名、物产等,皆较为短小零碎。
此外,《太原志》中还有其他一些未标明来源但很可能也与《晋阳志》

存在直接关系的文段值得注意。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四《太原府六·古迹》载:

《太原志》:……三交古墓,在三交西南汾水上。 金大定九年秋,
汾水大涨,东岸崩垫,得古墓焉。 有鼎十余、钟磬各数十。 鼎有盖,大
者几三尺,其中实以牛羹,骨肉及湆犹在,皆不腐败。 钟磬之小者仅

五寸许,大者二尺余,凡十六等,盖音律之次也。 后世之制小大皆同,
而以厚薄为声,此以大小,其用一也。 其制度与宋《宣和博古图》周

器同。 (第 2298—2299 页)

《续夷坚志》卷四《古鼎》载:
蔡内翰正夫《古器类伦》记二鼎云:“其一,明昌三年二月蓝田玉

山乡农民李兴穿地得之,高二尺,两耳有字一十行,文曰:‘王四月初

吉丁亥。’……又有一百二字,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。 其一,太原三

交西南,大定九年,汾水坏东岸古墓,有鼎及钟磬之属,鼎小者五寸

许,大几三尺,中作金黄色,所实牛羹尚可辨。 钟磬小者不及二尺,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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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等,盖音律之次也。 虽无款识,皆周物也。”①

《续夷坚志》称“二鼎”其一为“明昌三年二月蓝田玉山乡农民李兴穿地得

之”,但蔡珪卒于大定年间,其著述不应及于明昌三年(1192)事,若非文

字错讹,则此条或非出自蔡珪原著(如可能误题书名,或该书有后人增入

的内容)。 不过,其后述“汾水坏东岸古墓”出土古鼎的一段文字与前一

则《太原志》引文“三交古墓”一段明显存在密切联系,而措辞稍异、详略

互见,二者应是同源关系。 但参考上节讨论的《太原志》编纂手法,其编

者基本不可能特地查阅《古器类伦》之类的材料,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,
《太原志》这段文字来自与《古器类伦》同为蔡珪著作的《晋阳志》。

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四《太原府六·古迹》载:
本府。 《太原志》:大明殿。 在太原府。 《北史》:后主天统三年十一月,

以晋阳大明殿成,大赦,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来年租。 《晋阳记》曰武成为太上皇所

置。 今按《北史·齐书·冯子琮传》……据《子琮传》言之,则武成以大明殿处后主,

非自居……景福门西中书门下省,次西内侍省,省后嫔御院内库。 已上

《晋阳记》……承明门,旧坊在其内。 已上《晋阳记》……三门,今按宫前东西路

犹谓之御街,地极平坦,以城东门路为三门道。 《晋阳记》曰门二十四,盖兼东西两城

言之。 其因事而见者止此而已,余皆不可考知也。 双门,《晋阳记》曰在乾阳门街,

有君臣箴碑、起义堂碑在门内对立。 今按其处尚有巨石十数,盖门基所用者,此言南

之隔门也。 北门,《五代史·晋本纪》:契丹兵□太原,大败唐兵,晋高祖夜出北门见

契丹焉。 东门。 在府南门工〔正〕街东第六将相坊。 旧名通利坊,以今西京留守滕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
国完颜公彀大定中入政府改名。 城门,东曰朝曦,南曰开远,西曰金肃,北曰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􀪍
怀远。􀪍􀪍 高欢宅,在唐存信坊。 《晋阳记》曰欢避葛荣之难,自上党来居此坊,坊中皆

上党人徙晋阳者,故一名上党坊。 (第 2294 页)

《太原志》这段文字中,所述主体为北朝至唐五代晋阳城,但中间窜入了

一处宋金太原城的内容,即划波浪线的“东门……北曰怀远”。 第三节已

论证,这一小段文字出自《晋阳志》。 晋阳城在时间和空间上和太原城完

全没有重合,但文中却将分属晋阳城和太原城的城门紧密地并列在一起

(“东门”“北门”尤甚)。 以《太原志》大段机械抄书的方法,应该不会将

不同来源的文字夹杂在一起,但这相去甚远的两种内容却在此发生了相

当深入的渗透与交织。 笔者怀疑,这或许说明二者的实际文本关系并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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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好问撰,常振国点校:《续夷坚志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74—75 页。



如其内容那样彼此疏离。 细审原文,可见其信息主要来自《晋阳记》①,而
又以小字夹注对相关史事做考辨,甚至还对晋阳古城遗址有一定实地考

察,且不厌其烦地标明“已上《晋阳记》”———无论细致考辨史事还是不断

标注出处,都与前文所论《太原志》编纂作风迥异。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

明《晋阳记》在明初还有流传,《太原志》编者见到原书的概率极低。 换言

之,这段内容更可能是《太原志》从其他某种文献中连正文带夹注整体抄

入。 因此这段引文中应不止“东门……北曰怀远”来自《晋阳志》,或许整

段其实都是《晋阳志》的内容,涉及《晋阳记》的文本可能是《晋阳志》所

载之古迹;蔡珪素以博学闻名,且在史学上有所造诣,也与上引文中所反

映的面貌相合。 元人苏天爵《题〈补正水经〉后》曾提到:“予自早岁访公

(引者按:指蔡珪) 遗书……文集乃高丞相汝砺模本,《晋阳志》 《墓辨》
《水经》皆写本也。”②《晋阳志》以抄本流传,可能在元代已经发生了一些

内部文字的混乱。
另外,蔡珪著有《补正水经》一书,是最早对《水经注》有专门研究的

学者。 《补正水经》已佚,据元人欧阳玄言,该书“详于赵、代间水”③,而
这一带正是蔡珪平生所居留、活动的主要地区,他对“赵、代间水”的调查

又与他出任河东北路转运副使的经历有关。 《太原志》 中有一些《水经

注》引文为今本《水经注》所不见,笔者怀疑或许有些也与蔡珪著作有关

(不排除与《晋阳志》有关)。 这里提出一种猜测备考。

结语

明初所编太原方志《太原志》早佚,只有《大典》以引文形式保存了这

一材料,但其存文不是一种可被简单概括为“《大典》本”的一般版本,而
是一组经过《大典》以本身体例与格式裁剪、重组的文本,其中可能还存

在有意或无意的变形与失真。 要阅读和研究这批文本,不应脱离《大典》
的形态和语境,也不能就《太原志》论《太原志》。 《大典》编写和抄清、誊
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对原文献的部分文字、格式有误写,后续的圈点也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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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处所言《晋阳记》应即唐代李璋所撰《晋阳事迹杂记》,又名《太原事迹记》 《太原

事迹》等(李裕民辑: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卷二,第 17 页)。

 

苏天爵著,陈高华、孟繁清点校:《滋溪文稿》卷二九,中华书局,1997 年,第 483 页。
欧阳玄:《〈补正水经〉序》,

 

苏天爵编:《元文类》卷三六,商务印书馆,1936 年,第
483 页。



在因误解文意而误点的情况,这就要求在充分重视《大典》形态与所反映

信息的同时,识别并排除其中的干扰因素,尽可能恢复文本的原貌。 但所

谓“原貌”只能是相对的,若言《大典》 编者所见到的原参考书是经《大

典》加工调整后的引文之“原貌”,则“原书”也还有在流传中发生错讹变

形之前的“原貌”,“原书‘原貌’”的背后,又有它所参考或抄录的其他文

献之“原貌”,种种层次可以非常复杂。 但研究这类文本并不是要、也无

法追求穷尽的溯源和真正纯粹的“原貌”,而是需要从原理和过程的层面

把握文本的形成,辨别整体表象下可进一步分割或剥离的不同部分、多个

层级,以及其背后不同来源、不同形成时间的实质。
本文所聚焦的《晋阳志》佚文虽然只是《大典》 “太原府”词条和其中

《太原志》引文的一个局部,但却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。 《晋阳志》 《太原

志》和《大典》“太原府”词条代表了本例中文本的三个层次:《晋阳志》因

其以金代为当代的时间立场与作者蔡珪的知识背景,表现出一些特征性

的措辞与内容成分;《太原志》可能成书仓促,特征是大量杂抄旧文且罕

标出处,也疏于整理考辨;《大典》体例严整,有一套规范的格式系统,引
录书籍时主观上注意保留文字原状,但因节录重组和误读误抄而无法避

免实际的变形,后续圈点有时又会带来新的干扰。 这样的三个层次同时

也是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三个环节,每个阶段带来的不同特征,既造成了

《大典》所见《太原志》的复杂面貌,也是从中识别、倒溯各个环节的线索。
经过上述考察,《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文本中可明确判断为《晋阳志》

佚文的部分有七千余字,涉及《晋阳记》的疑似《晋阳志》内容又有一千余

字,而这些很可能还不是《太原志》抄引《晋阳志》的全部。 蔡珪仅有少量

诗文传世,金代太原城的详细资料更是此处仅有,《晋阳志》这批佚文的

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本文通过对《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的文本分析,已
尽量将其中《晋阳志》的材料揭示出来,希望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研

究。 而在《晋阳志》的个案之外,《大典》引《太原志》文本中还存有其他

宋金元地方文献佚文的线索,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、钩沉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樱子,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。 研究方向:宋元考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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